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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管
理
學
的
發
展
史
中
，
近
代
最
為
宜
導
重
心
的
，
當
推
人
性
管
理
。
往
日
所
稱

的
人
事
管
理
，
今
天
已
為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所
取
代
。
一
般
人
並
不
清
楚
瞭
解
，
二
者
之

間
的
差
別
，
只
約
略
認
為
前
者
偏
重
在
行
政
工
作
，
而
後
者
則
範
圍
較
大
，
普
遍
納
入

有
關
人
的
事
項
，
視
人
為
事
業
單
位
的
資
源
。

一
、
人
力
資
源
的
理
念

人
力
資
額
管
理
最
重
要
的
理
念
是

•. 

人
是
資
產
，
不
是
成
本
。
曾
經
在
會
計
學
上

，
亦
有
所
謂
「
人
力
資
源
會
計
」
說
，
就
是
人
對
事
業
單
位
的
價
值
，
當
不
是
僅
止
於

薪
資
數
目
所
能
代
表
，
應
視
其
隱
藏
價
值
總
計
。

如
果
我
們
把
人
視
為
成
本
，
那
麼
，
所
有
薪
資
福
利
的
調
整
，
必
然
會
造
成
費
用

的
增
加
，
結
果
是
利
潤
的
下
降
(
如
果
售
價
無
法
提
高
，
而
市
場
佔
有
率
又
不
能
擴
大

)
。
但
是
，
如
果
我
們
把
人
視
為
資
源
，
就
表
示
資
源
仍
有
創
造
價
值
的
功
能
，
它
可

以
透
過
經
濟
效
率
的
提
高
，
生
產
力
的
改
進
以

X
F
降
，
售
價
更
可
以
隨
之
降
低

，
嘉
蔥
消
費
者
的
結
果
，
市
場
佔
有
率
亦
會
帶
人

，
最
後
造
成
整
體
利
潤
的
增
加
(
日

本
產
業
是
最
典
型
的
範
例
)

所
以
，
如
果
將
「
人
」
對
事
業
單
位
中
的
價
值
，
侷
限
於
成
本
的
意
義
，
這
就
是

傳
統
上
，
業
主
會
投
資
土
地
、
股
票
、
房
地
產
等
等
，
因
為
這
些
確
屬
資
產
項
目
，
而

在
預
期
中
都
會
增
值
。
但
是
‘
業
主
對
人
的
投
資
，
卻
越
起
不
前
。
也
許
固
定
不
相
信
人

會
對
事
業
產
生
增
值
貢
獻
。
或
者
，
我
們
更
可
以
坦
白
的
說
:
人
會
走
路
、
會
離
職
，

就
算
是
增
值
了
，
也
不
能
保
值
。
這
種
顧
忌
與
操
慮
，
就
成
為
勞
資
關
係
中
最
大
的
桂

桔
與
障
礙
.. 

兩
造
缺
乏
誠
信
與
互
信
。
換
句
話
說
:
較
闕
勞
資
倫
理
的
自
律
。

「
勞
資
和
諧
，
勞
資
合
件
」
其
實
是
我
國
文
化
中
的
固
有
理
念
，
西
方
國
家
的
勞

資
關
係
中
，
並
不
像
我
們
如
此
借
重
。
西
方
重
視
均
衡
的
正
義
，
我
們
則
重
視
大
同
的

一
家
。
固
而
，
在
我
國
的
勞
工
法
中
，
凡
受
薪
者
價
為
勞
工
，
就
有
這
種
不
分
彼
此
的

意
念
，
比
起
美
國
勞
工
法
，
將
生
產
線
上
第
一
線
主
管
人
員
，
即
視
為
資
方
代
理
人
的

界
疇
做
法
，
意
義
含
糊
得
多
。
當
然
，
介
疇
不
清
，
在
應
用
到
一
些
需
要
明
確
劃
分
勞

資
兩
方
的
制
度
上
，
例
如
團
體
協
商
時
，
也
不
可
避
免
地
產
生
矛
盾
與
混
淆
。

二
、
目
前
的
經
濟
環
境

目
前
我
國
所
處
的
經
濟
環
境
，
已
經
開
放
性
地
投
入
全
球
經
濟
競
爭
之
中
.. 

市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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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金
融
的
自
由
化
，
這
一
種
全
面
的
衝
擊
，
已
非
往
日
可
以
採
用
半
閉
鎖
的
方
式
自
保
，

於
己
有
利
則
趨
之
若
驚
，
於
已
不
利
則
避
之
不
及
。
相
反
地
，
必
須
進
而
遵
守
世
界
的

經
濟
行
規
與
挑
戰

.. 

無
仿
冒
、
無
汙
染
、
無
剝
削
的
國
際
水
準
要
求
迫
在
眉
攏
。

反
觀
國
內
，
我
們
同
時
發
現
各
項
客
觀
環
境
亦
在
急
速
變
遷

•• 

環
保
、
勞
動
等
水

平
的
上
升
，
成
為
業
者
的
內
在
壓
力
。
就
以
目
前
最
感
困
擾
的
勞
動
力
短
細
問
題
來
看

.. 

根
據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人
力
資
源
統
計
年
報

.. 

分
析
年
輕
人
及
男
女
性
勞
動
參
與
率
、

教
育
水
準
、
轉
業
因
素
等
等
指
標
顯
示
.. 

它
將
會
是
長
期
走
向
，
並
非
短
期
異
象
。

L

年
輕
人
勞
動
參
與
率
下
降

年
齡
參

與

率

九

八

?于
四九

九
﹒
八
五
%

一
四
﹒
三
六
%

Z

男
性
勞
動
參
與
率
下
降

女
性
勞
動
參
與
率
上
升

3
.
教
育
水
準
提
高
三
三
﹒
九
二
%

(
勞
動
力
中
高
中
程
度
)

4

製
造
業
轉
入
服
務
業

各
業
雇
用
員
工
比
例
(
%
)

%
幅
度
(
↓
下
降
，
↑
上
升
)

九
九

四
﹒
三
%
(
↓
五
﹒
五
五
%
)

二
﹒
四
%
(
↓
二
﹒
九
六
%
)

(
↓
二
﹒
五
月
八
%
)

(
↑
二
﹒
七
一
%
)

四
八
﹒
八
六
%
(
↑
一
四
﹒
九
四
)

工
業

農
業

服
務
業

E

繼
續
升
學

高
等
教
育
擴
張
的
結
果
，
造
成
人
人
追
求
高
學
歷
，
不
以
高
中
程
度
為
滿
足
，

家
庭
閻
民
儲
蓄

的
增
加
，
使
得
年
輕
人
不
再
用
先
賺
取
學
費
後
就
學
的
方
式

，

做
為

四
一
一
一
一
一%

一
八
﹒
六
三
%

四
0
.
二
五
%

三
九
﹒
七
九
%
(
↓
一
﹒
三
四
%
)

三
一
﹒
三
三
%
(
↓
六
﹒
一
一
頁
)

四
七
﹒
八
八
%
(
↑
七
﹒
六
三
%
)

生
涯
規
畫
。

6

「
重
員
輕
工
」
的
觀
念

不
但
社
會
普
遍
重
視
高
學
歷
，
連
業
者
自
己
亦
難
辭
其
咎
，
所
有
薪
資
符
遇
敘

薪
水
準
以
教
育
資
歷
為
準
'
雖
無
可
厚
非
，
但
是
，
日
後
晉
升
也
列
為
參
考
因
素
，

甚
至
在
績
效
之
上
，
就
難
以
自
國
其
說
。
但
是
，
勞
動
力
水
準
的
提
升
，
傳
統
上
的

產
業
已
不
能
再
吸
引
現
有
勞
動
力
，
已
是
不
容
改
變
的
事
實
。

目
前
，
各
界
常
常
有
產
業
升
級
，
經
濟
發
展
的
呼
籲
。
但
是
，
我
們
也
發
現
一

個
弔
詭
的
現
象

.• 

人
事
福
利
的
增
加
，
讓
企
業
無
法
生
存
，
如
果
這
種
困
境
屬
實
，

那
麼
，
這
就
是
無
法
升
級
的
產
業

，
這
也
是
外
移
的
產
業
。
但
是
，
業
主
也
非
常

清

楚
，
產
業
升
級
談
何
容
易
，
混
站
一
片
之
際
，
一
談
到
人
事
福
利
的
增
加
，
自
然
就

如
芒
刺
在
背
。
其
實
，
問
題
的
重
心
並
非
勞
動
成
本
的
上
漲
，
而
是
產
業
過
去
不
及

時
研
發
，
有
於
現
狀
的
作
法
，
使
再
生
契
機
遭
受
嚴
酷
的
考
驗
，
這
也
是
今
天
台
灣

經
濟
再
不
容
逃
避
的
真
正
問
題
。

三
、
勞
資
和
諧
與
合
作

在
這
種
內
憂
外
患
的
環
境
中
，
實
在
不
容
勞
資
雙
方
壁
壘
分
明
，
兩
造
交
相
征
利

。
因
此
，
促
進
勞
資
和
諧
，
倡
導
勞
資
合
作
，
共
謀
經
濟
發
展
，
實
屬
當
務
之
急
。

面
臨
勞
動
力
短
拙
，
素
質
上
升
，
產
業
升
級
又
面
臨
瓶
頸
之
際

.. 

我
們
認
為
只
有

勞
資
雙
方
利
害
與
共
，
循
下
列
途
徑
力
圖
革
新
，
方
能
建
立
勞
資
共
識
。

l

擴
大
勞
方
參
與

，
共
謀
產
業
升
級
，
以
求
共
存
共
榮
。

2

在
產
業
升
級
之
前
，
勞
方
應
以
有
限
制
的
節
制
，
以
換
取
日
後
產
業
升
級
後
，
業
主

的
回
韻
。

為
了
完
成
上
述
兩
個
目
標
，
在
此
將
特
定
做
法
膽
列
於
下
，
以
供
參
考

.. 

L

擁
有
:

員
工
與
事
業
一
體
，
共
存
共
榮
，
能
分
享
績
效
成
果
，
譬
如
盈
餘
分
享
(
事
業

盈
餘
達
到
二
疋
水
準
後
，
提
撥
盈
餘
自
貢
獻
員
工
分
享
)
、
分
紅
(
事
業
將
所
有
盈

餘
，
依
比
例
提
撥
分
配
給
貢
獻
員
工
)
、
入
股
，
鼓
勵
員
工
參
與
，
不
論
是
以
工
會

，
或
是
員
工
代
表
會
的
方
式
，
參
與
各
項
福
利
規
畫
、
事
業
策
略
、
擴
充
或
縮
減
、

經
營
調
整
等
等
，
所
有
有
關
資
訊
及
決
策
的
做
法
。
甚
至
可
以
透
過
申
訴
制
度
，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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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
不
滿
，
以
改
進
現
狀
。
日
本
企
業
致
勝
之
道
中
，
不
僅
從
事
自
己
單
位
內
的
訓
練

，
並
向
員
工
灌
輸
業
界
競
爭
情
形
，
以
及
整
體
產
業
分
析
，
以
便
讓
員
工
擁
有
事
業

的
共
生
感
，
就
是
一
例
。

Z

均
等.. 由

於
員
工
教
育
水
準
的
提
高
，
老
板
伙
計
的
觀
念
質
已
過
時
，
除
了
在
職
務
與

職
階
上
，
有
職
責
的
差
別
，
而
且
經
常
反
映
在
第
一
次
所
得
的
分
配
;
直
接
給
付
的

底
薪
部
分
，
或
者
影
響
到
與
底
薪
有
關
的
項
目
，
例
如
加
班
、
輪
班
等
，
其
他
給
付

部
分
，
均
以
倡
導
均
等
為
宜
，
不
因
職
階
、
地
方
、
工
作
性
質
有
所
差
異
。
除
了
依

職
務
所
需
，
舉
凡
出
差
、
工
具
、
醫
療
、
保
險
等
等
，
都
不
宜
有
差
別
待
遇
，
淡
化

位
階
觀
念
，
實
在
國
際
人
性
化
管
理
所
趨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美
國
有
關
事
業
單
位
自
辦

儲
蓄
計
畫
的
立
法

.. 
A
p
o
-
w
'訂定
「
無
差
別
待
遇
法
則
」
(
Z
o口，
e
g
口
巴
巴
巴
皂
白

個
已
個
)
，
它
限
制
事
業
單
位
對
於
高
所
得
員
工
的
相
對
提
撥
部
分
，
不
得
超
過
對
於

低
所
得
提
撥
部
分
的
一
﹒
二
五
倍
。
並
訂
定
高
低
所
得
員
工
的
標
準
，
以
節
制
事
業

單
位
對
於
員
工
儲
蓄
的
相
對
提
撥
，
會
造
成
高
低
所
得
兩
類
族
群
不
當
的
差
距
，
這

種
照
顧
低
所
得
員
工
的
作
法
實
乃
均
等
理
念
的
實
施
。
此
外
，
無
論
在
其
他
共
事
場

合
，
亦
應
無
分
階
位
，
平
等
相
待
的
原
則
。

1

彈
生.. 對

於
員
工
應
尊
重
個
人
差
異
，
視
個
別
需
求
，
組
合
成
各
項
給
付
，
非
以
自
己

既
定
的
一
套
辦
法
一
體
適
用
。
在
美
國
這
種
措
施
稱
為
「
彈
性
福
利
計
畫
」
(

可
-
m
u位σ
】
但
由
自4
個
叮
拉
回
)
。

「
彈
性
福
利
計
畫
」
是
業
主
依
不
同
員
工
實
際
需
要
，
分
別
設
置
幾
套
計
畫
，

供
員
工
選
擇
，
比
如
說
單
身
與
成
家
就
是
兩
項
分
類
。
不
過
，
不
論
在
那
三
套
計
畫

中
，
都
有
強
制
項
目
，
例
如
政
府
之
強
制
保
險
。
亦
有
半
選
擇
項
目

.. 

例
如
事
業
單

位
之
醫
療
。
更
有
選
擇
性
項
目
:
例
如
員
工
服
務
，
員
工
亦
可
在
規
定
期
間
進
行
轉

換
。

彈
性
褔
利
計
畫
在
美
國
並
非
嶄
新
領
域
，
問
世
亦
有
二
十
多
年
，
因
成
本
問
題

及
行
政
繁
瑣
，
措
施
並
不
普
遍
。
但
是
，
一
旦
實
施
順
利
，
員
工
能
夠
對
於
自
身
福

利
需
求
上
，
有
發
言
權
，
不
但
符
合
第
一
項
「
擁
有
」
的
精
神
，
專
業
機
構
亦
可
藉

此
一
議
員
工
暸
解
公
司
所
承
擔
的
福
利
成
本
，
促
進
良
性
溝
通
。

4

承
諾
:

勞
資
一
方
對
於
他
方
的
給
付
，
應
該
做
出
回
饋
的
承
諾
，
並
力
行
履
行
。
在
「

擁
有
」
一
項
的
說
明
中
，
曾
經
提
到
分
紅
與
盈
餘
分
享
的
不
同
。
事
實
上
，
盈
餘
分

享
更
能
達
到
此
項
目
標
。
盈
餘
分
享
計
畫
是
公
司
經
營
管
理
階
層
獎
勵
員
工
參
與
，

以
提
高
營
運
績
效
的
作
業
，
所
增
加
的
生
產
力
會
產
生
財
務
上
的
收
益
，
而
其
成
果

當
由
事
業
所
有
人
、
經
營
管
理
人
，
以
及
員
工
三
方
面
來
共
同
分
享
。
由
於
在
精
神

上
沿
襲
舊
有
的
獎
工
計
件
制
、
計
時
制
、
績
效
辦
法
，
或
是
建
議
制
度
而
來
，
因
為

訂
有
計
算
盈
餘
的
基
準
'
所
以
，
勞
資
雙
方
等
於
先
行
承
諾
，
當
盈
餘
產
生
時
，
就

必
依
約
定
履
行
分
配
，
由
於
盈
餘
是
勞
方
創
造
，
故
無
不
勞
而
獲
的
疵
議
發
生
。
勞

資
雙
方
俱
可
建
立
公
平
的
原
則
與
共
識
。

r
a
安
全.. 員

工
工
作
上
二
項
安
全
的
考
量

.. 

一
固
定
個
人
與
家
庭
的
健
康
上
的
安
全
，
二
是

就
業
的
安
全
。
前
者
例
如
對
生
、
老
、
病
、
死
的
照
顧
及
撫
恤
，
可
以
透
過
保
險
方

式
獲
得
保
障
，
或
者
如
在
工
作
場
所
附
設
保
健
與
復
健
設
施
，
增
進
員
工
的
健
康
。

後
者
則
可
以
透
過
對
於
員
工
多
元
技
術
的
加
強
訓
練
，
以
順
適
事
業
單
位
的
變
遷
，

甚
至
當
事
業
有
危
機
出
現
時
，
可
以
適
應
轉
業
。

以
上
所
討
論
有
關
促
進
勞
資
和
諧
，
倡
導
勞
資
合
作
的
理
念
，
並
不
是
要
加
重

資
方
的
負
擔
，
而
一
譯
勞
方
坐
享
其
成
。
中
心
議
題
還
是
在
建
議
勞
資
雙
方
共
同
參
與

及
努
力
，
突
破
產
業
困
境
，
共
謀
產
業
發
展
。
無
論
勞
資
雙
方
都
應
該
體
認
，
目
前

已
經
不
是
任
何
一
方
可
以
創
造
市
場
奇
蹟
的
英
雄
。
美
國
的
汽
車
業
，
經
過
十
年
的

生
聚
教
訓
，
也
悟
及
日
本
團
隊
精
神
的
精
華
，
所
以
，
美
關
國
內
汽
車
業
已
有
中
興

的
氣
象
。
我
國
不
能
侈
言
國
際
化
與
自
由
化
，
反
而
對
於
世
界
勞
資
關
係
的
共
生
走

向
檬
懂
無
知
，
而
應
以
更
短
的
時
間
頓
察
，
奮
起
直
追
，
再
創
造
另
一
個
經
濟
奇
蹟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勞
工
系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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